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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條例》(第 622 章) 
 

《公司 (董事報告) 規例》(第 622D 章) 
 

披露於董事報告的資料–  

股票掛鈎協議及董事辭職或拒絕參選連任的理由 
 
 
 本通告旨在提供有關《公司(董事報告)規例》(香港法例第 622D 章)
所規定董事報告須載述公司訂立的股票掛鈎協議，以及董事辭職或拒絕  
參選連任的理由的資料。  
 
 
背景  
 
2. 《公司(董事報告)規例》是根據新《公司條例》(香港法例第 622 章) 
(下稱「新條例」) 制訂的 12 項附屬法例之一。新條例及其附屬法例將於

2014 年 3 月 3 日開始實施。 
 
3. 新條例第 388 至 391 條訂明有關董事報告的規定。《公司 (董事   
報告)規例》(下稱「該規例」)根據新條例第 452(3)條訂立，訂明董事報告

內須載述的資料。 
 
 
新規定  
 
4. 該 規 例 引 入 新 的 規 定 ， 訂 明 董 事 報 告 須 載 述 股 票 掛 鈎 協 議 的      
資料。由於現今公司就發行股份訂立協議的情況十分普遍，而發行股份  
可能攤薄現有股東的利益，因此披露該等資料會提升公司的透明度並保障

股東的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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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外，該規例引入另一項新規定，就是關於披露董事辭職或拒絕

參選連任的理由。根據該規例，董事報告須載有上述與該公司事務有關的

理由摘要。此項規定旨在提升透明度，而為避免非必要地加重公司的負擔

或增加合規成本，此項規定並不適用於新條例第 9 部第 2 分部所指在提交

報告方面獲豁免  (下稱「在提交報告方面獲豁免」) 的公司。  
 
 
披露股票掛鈎協議的資料  
 
6. 披露股票掛鈎協議資料的新規定載於該規例第 6 條。第 6 條規定  
公司須於每一個財政年度的董事報告中，披露在該財政年度中該公司訂立

的所有股票掛鈎協議，以及該公司過往訂立但在該財政年度仍然存在的  
所有股票掛鈎協議。董事如在公司某財政年度結束前已議決訂立股票掛鈎

協議，而該協議仍未由各方訂立，則無須就該協議作出披露。   
 
7. 該規例第 6(1)條訂明，如某公司在任何財政年度中，曾訂立股票  
掛鈎協議，則該年度的董事報告須述明訂立該協議的理由、該協議的性質

及條款、根據該協議發行的股份類別，以及發行的每一類別股份的數目。

至 於 在 某 財 政 年 度 終 結 時 存 在 的 股 票 掛 鈎 協 議 ， 須 披 露 的 資 料 載 於        
第 6(2)條。  
 
8. 「股票掛鈎協議」一詞的定義載於第 6(3)條，意指將會或可導致  
公司發行股份的任何協議，或規定公司訂立該項協議的任何協議，範圍  
包括：  
 

(a) 認購股份的選擇權；  
 
(b) 發行以下項目的協議：可轉換為公司股份的證劵，或給予持有人

認購該公司股份的權利的證劵；  
 
(c) 僱員參股計劃；及 
 
(d) 股份認購權計劃。 

 
9. 新規定會涵蓋給予第三者權力及權利 (即使須符合某些條件 )要求  
公司發行股份的協議，亦包括任何該等協議，儘管公司可選擇以發行股份

或支付現金或其他代價的方式結算。 
 
10. 該規例第 6(3)條指明下列協議不包括在股票掛鈎協議的定義內： 
 

(a) 認購某公司股份的協議，而該協議是依據該公司向公眾人士作出

其股份要約而訂立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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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認購某公司股份的協議，而該協議是依據按該公司成員持股比例

而向他們作出的要約而訂立的。  
 
為重述《公司條例》(第 32 章) (下稱「第 32 章」) 第 129D(3)(g)條所載的 
規定，該規例第 5 條規定，該等協議須在董事報告內披露。  
 
 
披露董事辭職或拒絕參選連任的理由 
 
11. 該規例第 8 條訂明，如：  
 

(a) 某 公 司 的 董 事 已 在 某 財 政 年 度 辭 去 董 事 職 位 ， 或 拒 絕 參 選 連 任   
該職位；及  

 
(b) 該 公 司 收 到 該 董 事 的 書 面 通 知 ， 指 明 其 辭 職 或 拒 絕 參 選 連 任 的   

理由，是與該公司事務有關的  (不論該通知有否指明其他理由)， 
 

則 該 財 政 年 度 的 董 事 報 告 須 載 有 上 述 與 公 司 事 務 有 關 的 理 由 的 摘 要 。      
然而，此規定並不適用於該財政年度在提交報告方面獲豁免的公司。  
 
12. 在提交報告方面獲豁免的公司，當中包括符合指定規模準則的小型

私 人 公 司  ( 即 符 合 以 下 其 中 兩 項 條 件 的 公 司 ： 總 收 入 不 超 過 1 億 元 、      
總資產不超過 1 億元及僱員人數不超過 100 名)。在提交報告方面獲豁免的

準則詳情載於新條例第 9 部第 2 分部及附表 3。  
  
13. 如 公 司 已 收 到 董 事 的 書 面 通 知 ， 述 明 其 辭 職 或 拒 絕 參 選 連 任 的    
理由，是與該公司的事務有關，則第 8 條規定公司須在董事報告內提供   
有關理由的摘要，以提升透明度。摘要須以客觀的方式擬備，有關內容須

來自董事書面通知內的理由，並須載有與該公司事務有關的所有理由，  
實是董事所給予的理由的精簡版本。如董事亦有述明其他與該公司事務無

關的理由 (例如私人理由)，則摘要內只須載有該些與公司事務有關的理由。 
 
 
違反規例 
 
14. 公 司 董 事 如 沒 有 採 取 一 切 合 理 步 驟 以 確 使 該 規 例 獲 遵 從 ， 即 屬    
犯罪，可根據新條例第 388(6)條被處最高罰款 150,000 元  。公司董事如   
故意違法，除可被處最高罰款 150,000 元外，還可被處最高監禁期 6 個月 
(第 388(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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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公司的過渡性安排   
 
15. 新條例及該規例有關董事報告的條文，適用於在新條例生效當日

或之後開始的公司財政年度，及適用於所有香港公司  (不論該等公司是否

在新條例生效當日之前或之後成立)。第 32 章第 129D 及 141D 條繼續適用

於在新條例生效當日前開始並在當日或之後結束的財政年度的董事報告。  
 
 
查詢  
 
16. 有 關 新 條 例 下 公 司 董 事 報 告 的 規 定 的 進 一 步 資 料 ， 請 瀏 覽 公 司    
註冊處網頁 (www.cr.gov.hk)「新公司條例」一欄內的《公司（董事報告）

規例》簡介。如對本通告有任何查詢，請與助理公司註冊處經理 (公司文

件註冊)2 余國權先生(電話：(852) 2867 5365；電郵至 kkyu@cr.gov.hk)聯絡。  
 
17. 本通告旨在就上述第 4 及第 5 段所述的新規定提供一般性的指引。

如有疑問，請尋求獨立的法律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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